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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费等，实际上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实

现收支两条线管理。只有通过财政支出责任识别

才能判断政府是否在项目中承担财政支出责任。

构建完善的PPP合同体系

构建 PPP 模式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做

好 PPP 项目，使社会资本方吃上“定心丸”，核心

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

PPP 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保障社会资本获得

合理收益。结合河南省 PPP 工作实践， PPP 立法

应当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完善 PPP 合同订立、履行

的相关规定 ：一是明确合同签订的程序，PPP 合

同签订前，项目实施机构应将合同文本提交行业

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政府法制部门等相关职能

部门审核后，报本级政府批准。二是明确合同的

基本条款，体现平等合作、风险分担、全生命周

期管理、合理收益回报等 PPP 显著特征。特别是

社会资本方及金融机构最为关心的项目回报问

题，立法应当在明确 PPP 项目合理回报机制的同

时，规定 PPP 合同应当约定社会资本方取得收益

的方式、标准等内容。三是明确合同性质及争议

解决机制，保障合同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PPP

合同的法律性质决定了签约双方的地位、权利和

义务分配，决定了法律适用规则和纠纷解决的途

径。平等合作是 PPP 的核心要义，PPP 立法应当

确认 PPP 合同签订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明确发

生争议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才能真正

消除社会资本后顾之忧，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的

平等合作。

从河南省的实践来看，PPP 立法应该符合

PPP 实践和改革的需要，对现在已经运作成熟、

社会公众普遍接受、已经取得明显效益的项目

建设、运营、信息管理等相关方面制度以法律

化。此外，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

广 PPP 模式的有关精神，落实相关制度规定，建

议 PPP 立法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为宜，

这样更有利于解决目前 PPP 项目运行中法律适

用方面的疑虑，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引导作

用，保障 PPP 改革任务顺利进行，使 PPP 项目参

与各方有法可依、有法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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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财政研究  当好参谋助手

7月25日至27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财政部

干部教育中心在云南昆明联合举办了财政经济运行培训

班，就财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地方政

府投融资的规范与创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展及难

点问题等进行了专题培训。刘尚希院长做了《经济增长、

城镇化和财政改革》主题讲座。来自全国各地财政科学

研究机构的近百位工作者参加了培训，大家表示通过培

训交流，更加明确了当前财政改革发展的形势与方向，

将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开展深入扎实的财政科学研

究，为进一步破解财税体制改革难题、探寻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之路献智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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